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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生涯適性發展，輔導其繼續升讀

實用技能學程，特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指具有技藝發展興趣、性向及能力且曾選讀技藝教育學

程之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 

  （二）實用技能學程：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並依本部所定實用技能學程暫

行課程綱要實施教學之班級。 

  （三）身心障礙十二年就學安置學生：指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所核發之鑑定證明之十二年就學安置學生。 

三、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於每年三月十日前請各國中調查就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升讀

實用技能學程之意願。 

各國中應於三月三十一日前，將調查結果陳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作為實施招

生總量管制及核定實用技能學程職群科別之參考依據。 

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考量各地區參與技藝教育校數及地域因素，分區成立輔導分發作業

小組（以下簡稱小組），辦理輔導分發工作，並指定學校承辦輔導分發事務。 

前項小組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遴聘區

域內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業務相關人員、辦理技藝教育學程國中校長代表及辦

理實用技能學程高中職校長組成。主任委員由承辦輔導分發學校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定代表擔任。 

區域內僅有一所學校辦理實用技能學程，且地域遼闊，校距太遠，無法合併辦理分

發者，由該校自行依第七點作業原則辦理分發，免組成小組。 

五、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依核班情形，擬定區域輔導分發之招生簡章。 

（二）依招生簡章製作文宣資料分送轄區內國民中學及辦理技藝教育學程高中職學校宣

導。 

（三）依輔導分發作業原則辦理學生分發。 

（四）審訂與職群相關之特殊表現項目及給分基準。 

（五）辦理其他與輔導分發有關事項。 

六、輔導分發作業期程自每年五月三十一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

於六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第二階段於八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

業。 

各區輔導分發作業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申請日期、分發作業日期及報到日期，由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七、輔導分發分二階段辦理，以十八歲以下之國民中學畢（結）業學生為對象，其分發作業

原則如下： 
  （一）第一階段分發作業： 

     １、輔導分發對象：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並取得職群成績之國中畢（結）業

生。其辦理方式如下： 

       （１）第一階段輔導分發時，每班應預留二個名額供身心障礙十二年就學安

置學生入學。但各班無就學安置之學生，該預留名額得列入第二階段

輔導分發。 

       （２）各區分發小組會議得依各校科班別特性，訂定身心障礙安置學生選讀

之相關安全注意事項。 

     ２．申請文件： 
       （１）升學就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如附件一）。 

       （２）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A1、A2 表（如附件二、三）。 

       （３）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 

       （４）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證明文件（無

者免附）。 

       （５）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６）技藝教育學程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３．申請方式： 
       （１）各國中收齊並審核申請輔導表件後，於期限前送達該區小組。 

       （２）非應屆畢業生以親自報名或郵寄方式報名。 

     ４．分發優先順序：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

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各該對象，依下列規定順序分發： 

       （１）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並為

低收入戶。 

       （２）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３）低收入戶。 
       （４）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５．前目各小目申請人數超過核定招生名額時，以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修習職

群擇一成績最高之轉化分數、選讀職群數及特殊表現得分三項計算積分，依

積分高低進行分發作業；積分相同時，由各小組訂定優先分發順序。 

     ６．第一階段分發報到後，缺額應公告，並辦理第二階段之分發作業。 

  （二）第二階段分發作業： 

     １．輔導分發對象： 
       （１）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

未獲錄取者。 

       （２）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非應屆畢（結）業生。 

       （３）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應屆畢（結）業生。 

     ２．申請文件： 



       （１）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

未錄取者，應送表件同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２）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非應屆畢（結）業生，應送表件同第一階段

申請表件。 

       （３）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畢（結）業生： 

          Ａ、升學就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如附件一）。 

          Ｂ、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 表（如附件四）。 

          Ｃ、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Ｄ、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 

          Ｅ、學校出具技藝學習傾向證明文件（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Ｆ、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Ｇ、技藝教育學程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３．申請方式：各國中收齊並審核申請輔導表件後，於期限前送達該區小組，或

由學生、學生家長檢具相關文件逕向各區小組申請。 

     ４．分發順序如下，其分發作業依第一階段作業辦理： 

       （１）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 

       （２）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

其分發作業以低收入戶優先。 

       （３）前二小目規定完成分發後，如有賸餘名額，再對未選讀技藝教育學程

之應屆畢（結）業生進行分發，其分發優先順序如下： 

          Ａ、低收入戶。 
          Ｂ、中低收入戶。 

          Ｃ、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以下同）三十萬元以下。 

          Ｄ、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 

          Ｅ、符合本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元以下。 

          Ｆ、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４）分發作業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 表之申請校科志願

順序進行分發，而相同志願順序之申請人數超過賸餘名額時，以國中

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分數高低為準進行分發。 

  （三）年度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不得申請改分發。 

八、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表之積分計算基準如下： 

（一）「職群成績轉化分數」，指該生所選讀技藝教育學程各職群成績之轉化分數，職群

成績轉化分數應以該班有獲得成績之學生數計算之，轉化分數計算至小數第二位。

其計算公式為：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證明書正面需有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及教師核章。 

（二）「選讀職群數分數」，指選讀技藝教育學程獲得職群成績之職群數目加分（以附有

成績之選讀職群數為準）。選讀一個職群不加分，選讀二個職群加四分，選讀三個

職群以上者加七分。選讀職群數分數最多以七分為限。 

（三）「特殊表現得分」，指與申請職群相關之特殊優異表現，包含競賽、科展或觀摩發

表等。特殊表現與職群相關性及其得分須由各區小組審定之。各項得分須依不同之



評等，每一項給分基準為：全國級六分至八分、區域級四分至六分、縣市級二分至

四分。由各區小組自訂給分規則及項目。 

九、分發放榜及報到程序作業如下： 

（一）各區小組於各階段完成輔導分發作業後，應召開小組會議審核錄取名單。 

（二）各區小組應訂定放榜日期，公告錄取名單，發函通知錄取學生辦理報到事宜，錄

取名冊函送各辦理實用技能學程學校及申請國中。 

（三）錄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歷證明及錄取通知書前往錄取學校報到，並填寫資

料與繳交相關證件完成報到手續。在指定期間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取消其分發錄

取資格。 

十、填寫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程序如下： 
  （一）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附件一）。 

  （二）依選修職群成績中選擇一成績最高之職群轉化成績填寫職群成績轉化分數欄。 

  （三）依實際選讀職群數填寫選讀職群數分數欄。 

  （四）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 

  （五）相關人員依序簽章。 

十一、辦理實用技能學程學校應依第七點所定輔導分發作業招收學生，於第二階段分發報到

後，已達二十人者，其缺額部分，由各校自行辦理招生，並應依輔導分發之優先順序

辦理﹔各班達二十五人，始得開班。但因情形特殊者，得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之。 

十二、各區輔導分發結果應經小組決議，並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